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CB(4)798/16-17 號文件  

 
檔 號：CB4/SS/8/16 
 
 

2017 年 4 月 7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23(3)條  
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匯報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 )第 23(3)條
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公共小巴數目的法定限定  
 
2.  在公共交通系統中，公共小巴的角色是提供輔助接駁服

務，以及為乘客較少或不宜使用高載客量交通工具的地區提供

服務。因應公共小巴在公共交通系統中擔當的輔助接駁角色，

政府一貫對公共小巴的數目設有上限，以維持對公共小巴整體

供應量的管制。  
 
3.  自 1976 年起，可予登記為公共小巴的車輛總數一直以
4 350 部為上限。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 )("《條例》")
第 23(1)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憲報刊登的公告，限定
可予登記的特定種類車輛的數目。根據《條例》第 23(2)及 (3)條，
該公告可在所指明的期間內繼續有效，但以不超過 12 個月為
限，除非有效期獲立法會藉決議予以延展。  
 
檢討公共小巴數目法定限定  
 
4.  該法定限定藉根據《條例》訂立的《公共小巴 (數目限
定 )公告》 (第 374K 章 )施行，並不時藉立法會的決議延長有效
期，對上一次是在 2011年延長 5年，直至 2016年 6月 20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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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 年 11 月 6 日，政府當局向交通事務委員會 ("事務
委員會 ")簡介當局在《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之下就公共小巴數目
法定限定進行的檢討。1 因應檢討結果，政府當局建議將公共小
巴數目上限 (即 4 350 部 )的有效期延展 5 年 (即由 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2021 年 6 月 20 日 )。政府當局會另行研究增加公共小巴
座位的課題，以因應繁忙時段一般較大的服務需求，增加公共

小巴的整體可載客量。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該等建議。據政府

當局表示，當局已於 2015 年就應否維持公共小巴數目的現有限
定，諮詢公共運輸業界及交通諮詢委員會 ("交諮會 ")。業界及交
諮會均支持維持現有限定。  
 
6.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運房局局長 ")作出預告，擬於
2016 年 1 月 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擬議決議案，徵求立
法會批准將公共小巴數目法定限定的有效期再延長 5 年，直至
2021 年 6 月 20 日為止。然而，由於上述決議案未能在該法定限
定的有效期於 2016 年 6 月 20 日屆滿前獲立法會處理，因此該
法定限定的有效期未獲進一步延長。為避免因公共小巴數目不

再有法定限定而出現法律隙縫，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

例》制定《 2016 年道路交通 (公共小巴：數目限定 )公告》 (於
2016 年 6 月 21 日刊憲的 2016 年第 101 號法律公告，其後獲編
配章號而成為香港法例第 374X 章 )("《公告》")，使相同的法定
數目限定 (即 4 350 部 )得以維持 12 個月，直至 2017 年 6 月 20 日
為止。在 2016-2017 年度立法會會期，在內務委員會之下為研究
《公告》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察悉，在現行限定生效的 12 個月
內，政府當局會徵求立法會批准，藉決議進一步延展該限定的

有效期 5 年。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23(3)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7.  運房局局長作出預告，擬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根據《條例》第 23(3)條動議議案。該議案旨在徵求立法
會批准一項決議，藉以將現時《公告》所訂可予登記為公共小

巴的車輛的數目限定 (即 4 350 部 )的有效期延長 5 年，直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為止。  
 
 

                                              
1 檢討結果及建議詳載於政府當局於 2015 年 11 月發出的文件 [立法會

CB(4)119/15-16(06)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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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  
 
8.  在 2017 年 3 月 17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
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公告》 ("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名單載於附錄。應內務委員會的要求，運房局局長已撤回在

2017 年 3 月 2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案的預告，讓
小組委員會有時間詳細研究擬議決議案。  
 
9.  小組委員會由易志明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

一次會議，以審議擬議決議案。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0.  小組委員會普遍支持擬議決議案，並且不會提出任何修

訂。在商議過程中，小組委員會曾研究現行法定限定及其有效

期是否恰當，以及公共小巴業界面對的經營困難。委員亦察悉，

政府當局計劃向立法會提交《2017 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藉以將小型巴士 (即公共小巴及私家小巴 )的
座位上限由 16 個增至 19 個，以及訂定過渡性安排。2 此外，委
員察悉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就擬議決議案在草擬方面的事宜的

觀察所得，以及政府當局的回應。有關的商議工作綜述於下文

各段。  
 
現行法定限定及其有效期是否恰當  
 
11.  委員普遍支持把現行的公共小巴數目法定限定維持在

4 350 部再多 5 年 (即由 2017 年 6 月 21 日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 )。
譚文豪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即將提交《條例草案》以增加公共

小巴的座位上限，他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縮短該法定限

定的延展期 (例如減至 3 年 )，以便在已加設座位的公共小巴投入
服務後進行另一次檢討。此外，譚議員認為，配合公共小巴座

位增加，並顧及其他因素 (包括減少路面車輛數目以紓緩交通擠
塞及空氣污染的政策 )，當局可考慮下調法定限定。他因此詢問，
倘若日後法定限定下調，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推出補償措施，例

如就退還公共小巴的現有牌照提供補助。  
 

                                              
2 《條例草案》將於 2017 年 4 月 7 日刊登憲報，並於 2017 年 4 月 26 日
進行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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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當局強調，該法定上限只是可予登記為公共小巴的

車輛的上限數目。多年來，市場對公共小巴服務的需求大致保

持平穩，公共小巴在過去 5 年的整體每日平均載客量約為 180 萬
人次 (佔公共交通服務市場比率的 15%)。此外，根據運輸署於
2015 年就公共小巴服務進行的全面調查，2015 年專線小巴及紅
色小巴的出車率分別為 98%及 95%，即大部分公共小巴車輛均
已投入服務，以應付乘客需求。公共小巴車輛沒有投入服務的

原因包括進行維修保養、買賣或有待租出。因此，當局並無需

要下調公共小巴數目的上限。政府當局亦認為，有效期設定為

5 年屬恰當，這樣可為公共小巴業界維持穩定的經營環境，亦有
利業界就公共小巴服務作出投資計劃，讓乘客因服務改善而

受惠。  
 
13.  委員亦察悉，政府當局的意見認為，為增加公共小巴的

可載客量以應付乘客需求 (尤其是繁忙時段 )，增加座位數目比增
加車輛數目的方案可取。增加公共小巴的車輛數目會使交通流

量增加，令交通擠塞問題惡化，況且業界在招聘司機方面亦有

困難。  
 
公共小巴業界面對的經營困難  
 
14.  劉國勳議員贊成政府當局採取增加座位而非增加車輛

數目的做法，以應付乘客需求，因為車輛數目的增加受制於公

共小巴司機短缺的問題。他進一步要求政府當局推出措施，協

助業界招聘司機及吸引年輕人入行，以解決公共小巴司機老齡

化的嚴重問題。他建議降低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的批核門檻及精

簡相關程序。  
 
15.  政府當局預期，增加公共小巴座位的建議會提高公共小

巴的可載客量，是應付繁忙時段服務需求的最有效方法。此舉

不單會惠及乘客，而且可改善公共小巴經營者的財務狀況。實

施此項措施後，公共小巴業界將有較大空間改善公共小巴司機

的僱傭條件，從而有助吸引更多司機入行。為紓緩司機短缺的

問題，公共小巴經營者一直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靈活調配旗下

司機，以應付不同路線的乘客需求，並在有需要時聘請兼職司

機，以應付繁忙時段的乘客需求。  
 
16.  主席認為，增加公共小巴座位能否為公共小巴經營者帶

來更高收入，並最終提高公共小巴司機的收入，仍有待觀察，

因為公共小巴的整體乘客量可能維持不變。但他認同，增加公

共小巴座位可縮短乘客在繁忙時段的候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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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陸頌雄議員表示，香港工會聯合會支持將現行的公共小

巴數目上限維持 5 年。他詢問當局有何支援措施減輕公共小巴
業界所面對的經營困難，他認為近年隨着新鐵路線開通，業界

遇到的挑戰越來越大。他詢問，政府當局有否透過開辦新的公

共小巴路線支援業界，特別是為偏遠地區及並非由新鐵路站步

行可達的地方提供服務的路線。  
 
18.  政府當局表示，過去多年來，在公共小巴數目法定上限

(即 4 350 部 )範圍內，專線小巴車輛數目 (由於紅色小巴轉為專線
小巴 )及專線小巴路線均有增長。當局一直因應乘客需求的變化
而開辦新的專線小巴路線，包括開辦新路線以應付新發展地區

的服務需求。為配合專線小巴在提供往返鐵路站的輔助接駁服

務方面發揮的主要功能，新的專線小巴接駁路線已隨着近期觀

塘線延線和南港島線 (東段 )的開通而設立。應政府當局的要求，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已同意與所有專線小巴路線提供轉乘優惠，

以惠及更多乘客。此外，當局察悉，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每

程 2 元的乘車優惠擴展至專線小巴後，部分專線小巴路線的乘
客量有所增加。為確保專線小巴服務能有效運作，目前已有既

定機制供專線小巴經營者申請調整車費及服務。  
 
19.  主席轉達一位委員對水泉澳邨專線小巴服務的關注，表

示水泉澳邨入伙速度比預期慢，以致服務該邨的專線小巴路線

出現經營困難。他指出，有關專線小巴路線 (812、812A、813 及
813A 號 )即使在繁忙時段也未能客滿。他察悉這是地區事務，與
《公告》本身並非直接相關，但他促請運輸署與經營者共同研究

可行方法，以改善有關情況。委員察悉，運輸署已在跟進此事。 
 
擬議決議案在草擬方面的事宜  
 
20.  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發出函件 3，

要求政府當局解釋在擬議決議案的文本中提述《公告》時，為

何以《公告》制定當年的各法律公告中排列的編號 (即 2016 年
第 101 號法律公告 )，而非以其根據《法例發布條例》(第 614 章 )
的授權而獲編配的章號 (即第 374 章，附屬法例 X)加以引稱。  
 
21.  政府當局解釋，在名為 "電子版香港法例 "的電子法例資
料庫於 2017 年 2 月啟用後，《公告》已獲編配章號 (即第 374 章，
附屬法例 X)，並在電子版香港法例發布。然而，考慮到公眾未

                                              
3 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發出的立法會 CB(4)754/16-17(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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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熟悉新啟用的電子版香港法例，律政司在草擬擬議決議案

時，決定採用過去沿用的方式，將《公告》引稱為 "2016年第 101號
法律公告 "。政府當局確認，按照《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
第 13 條，在擬議決議案中以任何一種方式引稱《公告》，均屬
妥當的做法，亦不會構成任何實質分別。 4 
 
 
建議 

 
22.  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會就動議擬議決議案重新作

出預告，尋求立法會通過擬議決議案。政府當局其後表示會作

出預告，擬於 2017年 4月 2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案。 
 
 
徵詢意見 

 
23.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7 年 4 月 5 日  

                                              
4 政府當局就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的函件作出的書面回應，已於

2017 年 3 月 30 日隨立法會 CB(4)782/16-17(01)號文件送交小組委員
會委員傳閱。  

 



 

附錄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23(3)條  
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易志明議員 , JP 
 

委員 梁國雄議員  
 陳恒鑌議員 , JP 
 何君堯議員 , JP 
 林卓廷議員  
 陸頌雄議員  
 劉國勳議員 , MH 
 譚文豪議員  

 
 (總數：8 位委員 ) 

 
秘書 盧慧欣女士  

 
法律顧問 戴敬慈小姐  

 
 


